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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商电信﹝2022﹞15号

电子信息学院关于
教师进修和企业实践锻炼的补充规定
根据省教育厅和学校关于教师参加访问学者、访问工程师进修有关文件和（浙工商院〔2022〕41号）《关于印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的通知》、（浙工商人〔2020〕6号）《关于印发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补充规定。
一、选派原则
1、有利于学院和专业整体发展的原则；
2、重点专业优先和各专业兼顾的原则；
3、向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适当倾斜的原则。
二、审批程序
（一）访工、访学进修
根据学院发展要求和各专业总体情况统盘考虑。每年选派1-2名教师参加访问学者、访问工程师进修。经专业推荐同意，学院党总支会议讨论通过，总支书记审批后，报学校人事处实施。
（二）企业实践锻炼
1、专任教师必须及时完成每年不少于 1 个月的企业实践锻炼，每五年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锻炼。按学校人事系统流程及时申报，院长审批后实施。经院务会议审议后通报申报审批和考核完成情况。（申报流程必须在放假前两周内完成；考核流程必须在开学后两周内完成。）
2、要严格控制申报脱产（一学期）实践锻炼。确实有特殊情况的教师才能申请。由个人申请，所在专业同意，学院党总支会议讨论通过，在学校人事系统申报脱产（一学期）实践锻炼流程。总支书记审批后实施。
（三）博士培养进修
根据学院发展要求和各专业总体情况统盘考虑，由教师个人提出读博申请。经所在专业同意，学院党总支会议讨论通过，在学校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申报，总支书记审批后，报学校人事处后实施。
三、任务要求
（一）访学、访工进修
1、教师在访问学者、访问工程师进修期间必须完成每周6课时工作量，并承担相关班主任工作。
2、参加访问学者、访问工程师进修的教师若因情况特殊不能完成上述工作的，由本人提出与上述工作相当的项目任务，经学院党总支会议通过后进行替换。
（二）企业实践锻炼
教师在脱产（一学期）实践锻炼期间必须完成以下任务当中的一项，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合格的必要条件。
1、该教师在实践锻炼期间完成横向课题到款3-5万元。其中初级、中级职称教师3万元，副高、正高职称教师5万元；
2、该教师在实践锻炼期间完成社会培训为分院净创收2万元； 
3、该教师在实践锻炼期间完成相关专业设备捐赠15万元；
4、该教师实践锻炼期间担任现代学徒制订单班驻企业指导教师（一学期）；
5、完成其他经学院讨论认可的成果项目。
（三）博士培养进修
所在专业和学院要加强对参加博士培养工程教师的管理，具体要求按学校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文件执行。 

四、附则
本办法自2022年9月执行。原（浙工商电信﹝2020﹞18号）《电子信息学院关于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浙工商电信﹝2020﹞24号）《电子信息学院关于教师脱产挂职实践锻炼的规定（试行）》等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教职工进修和企业实践锻炼审批表

                                   电子信息学院
                                2022年9月20日
抄送：
电子信息学院办公室                2022年9月20日

附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
教职工进修和企业实践锻炼审批表

	姓名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进校时间
	
	现任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现有学历

学位情况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名称及毕业时间
	
	申请

进修

学校
（企业）
	学校或企业名称
	

	
	所学专业
	
	
	专业（岗位）
	

	
	学    历
	
	
	学制
	

	
	最高学位毕业学校名称及毕业时间
	
	
	学费
	

	
	所学专业
	
	
	进修时间
	

	
	学    位
	
	
	脱产时间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所在专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类别”包括博士培养进修；访工、访学进修；企业实践锻炼（脱产一学期）。本表一式两份，申请人、学院各存一份。
